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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2023〕444号                    签发人：曹德全  

                                    办理结果：B

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57号提案的答复

赵经纬、刘天福、高永刚、曲芳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我市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提案收悉。经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教育局共同研究，现答复如下：

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在所申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内应当有2个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科规〔2020〕6号）要求，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时，历史文化街区不少于2片，每片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不小于1公顷、50米以上历史街巷不少于4条、历史建筑不少于10处。保存状态良好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少于10处。

虽然我市历史文化悠久，文物资源丰厚，但多处文物点已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无法再公布为历史建筑。目前只有三门峡火车站、人民公园望州亭和办公楼、中原量仪厂实验室4处被市政府公布为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未通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审批。对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条件，2个历史文化街区、10处历史建筑等硬性条件暂不达标，暂无法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经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沟通对接，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应先申报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批准公布后，历史文化名城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申报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的相关条件将在新修订的《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中明确。

下步我局将在住建部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的牵头指导下，联合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申报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待条件成熟时先行申报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再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对于并案中的关于“普及三门峡当地传统文化教育”的提案，答复如下：

2017年8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明确了中小学德育工作的五大内容，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五大内容之一，得到了教育系统的广泛重视。

2017年9月13日，市教育局印发《三门峡市教育局转发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的通知》（三教文〔2017〕345号），从课程开设、教师选配、教学用书配备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一是课程设置方面：从2017年秋季开始，各中小学校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必修课列入课程计划，所需课时在学校课程中统筹安排。小学各年级每学年不少于12课时，中学各年级每学年不少于14课时；二是师资配备方面：中小学校要选配具有一定优秀传统文化基础的在职教师，通过培训后转岗从事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或兼职承担教学辅导工作。城市学校和农村规模较大的学校要配备优秀传统文化专职教师，其他学校要配备兼职教师；三是用书配置方面：各中小学校选用经河南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由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等单位共同编写出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小学6册、初中3册），作为我市中小学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用书。每所学校按每个年级班数进行配备：一个年级4个[image: image1][image: image2]班以下的要按1个班级人数配备，5—8个班的按2个班级人数配备，9个班以上的按3个班级人数配备。切实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课表、进课堂。

根据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教材〔2019〕3号）和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中小学教材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教基〔2020〕339号）等有关文件精神，“河南省教育厅牵头负责全省中小学教材统筹管理，落实国家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和教材规划，管好用好教材。河南省教育厅负责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含电教教材、专题教育教材和读本）的规划、开发和审定管理。组织好国家课程教材和地方课程教材的选用使用工作。指导监督市县和学校做好课程教材管理工作。组织开展教学指导、骨干培训、监测反馈等工作，加强教材编写、审核、出版、管理、研究队伍建设，并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校本课程要立足学校特色教学资源，以多种呈现方式服务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原则上不编写出版教材；确需编写出版的，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按规定会同本级宣传部门严格管理。”因此，目前暂时不具备编写三门峡传统文化教材的条件。

感谢您们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3年6月20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982681

联系人：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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